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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延長照顧服務

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原則及期間如下：  

   （一）各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得按學區背景、特性及實際需要，經徵

得與教職員之同意後，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本服

務）。並應於實施前召開家長座談會，充分告知家長本服務係

自由選擇參加性質。 

   （二）本服務以不更動原定作息時間、不妨礙正常教學及不影響教師

進修為原則。 

   （三）公立幼兒園員額編制內有教保員者，不論幼生參與人數多寡皆

應開辦本服務，除不符師生比一比十五或無教保員編制之園所

外，其他皆由各校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工作時數，自

行調整教保員上下班時間開辦一小時之本服務；教保員之補

休，不得影響正常上班時間，但開辦二小時延長照顧之園所，

得請領一小時鐘點。  

   （四）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應依據本要點以所屬學校現有之條件，研

議各園細部實施計畫，報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備查。 

   （五）公立幼兒園實施期間： 

         1、學期中: 

            (1)週一至週五下午:下午放學之後時段,自下午四時起,以二

小時為上限;每小時補助上限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 

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每節每位學生收費

基準之規定辦理,惟計算方式以服務總時數核算。 

           (2)每節上課鐘點數為六十分鐘。 

         2、教保活動課程起訖日以外時間:週一至週五之一般上課時間,

每日八小時為主。 

            但寒假得停托三日、暑假得停托十日(如遇假日則順延),停

托日期由各園自行彈性調整規畫,停托期間應做全園環境清

潔消毒及課程討論。 

    (六) 非營利幼兒園及政府機關(構)與公營事業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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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實施期間:依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日,每日下午放學之後時段,自下

午五時起,以二小時為上限。 

  （七）本補助之適用期程為幼兒完成註冊至結業離園時。但五歲幼兒補

助期間計算至當學年度結束(七月三十一日)止；新生之補助期

間，自學年度開始(八月一日)。 

三、本服務補助對象及額度如下: 

   （一）屬下列各目家庭之幼生，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

化教保服務機 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規定補助之： 

         1、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家庭。 

         2、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以下同）三十萬元以下之五足歲幼

兒。但不包括家戶擁有第三筆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

合計超過六百五十萬元或年利息所得在十萬元以上者。 

         3、其他經本府專案核准且有必要協助之經濟弱勢家庭。 

         4、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專業評估及鑑定

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身心障礙

幼兒。 

   （二）本要點所稱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包括本縣(立)幼兒園、本鄉

(鎮、市)立幼兒園及公立學校附設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

園，係指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辦理，且營運成本採由家長

與本府共同分攤者；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係指依職場互助式教保

服務實施辦法辦理，且營運成本採由家長與本府共同分攤者。 

   （三）符合第二款規定之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園內參與延長照顧之

身心障礙幼兒人數三人以下得置一名教師助理員，每增加二

人，再增置一名教師助理員；其鐘點費依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

之相關規定辦理，並依實際服務時數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予以補助，但公立幼兒園於寒暑假期間，每名教師助理員

以每日補助八小時為上限。 

   （四）符合補助對象之幼生參加所屬國民小學所辦理課後照顧班者，

得比照相關規定核實補助。 

   （五）參與教保活動課程起訖日以外時間之本服務幼生，收退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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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每人每月之補

助金額不得逾三千五百元 

四、本服務應採自願參加方式辦理，並按下列原則實施： 

   （一）公立幼兒園參與人數達十人即得開班；參與人數未達十人，且

幼兒家庭確有需求者，應酌降收費開班，並於行政費項下扣減

總收費百分之五之費用；另參與人數達十六人得增聘第二位教

師進行延長照顧服務；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得視

需求開班。 

   （二）本服務非課後才藝班，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並兼顧生活

教育。   

   （三）公立幼兒園於上班時間以外提供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始得領

取延長照顧相關費用。 

   （四）師資得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五）教師應特別加強場地安全維謢及幼生之安全管理，並値勤至所

有幼生均由家屬親友接回為止。     

   （六）延長照顧教師助理員資格，得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

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五、本服務之公立幼兒園費用以月或學期為單位，依下列標準收繳： 

   （一）學期中延長照顧： 

         1、教師鐘點費：每鐘點四百元。 

         2、每人收費額：教師鐘點費乘以授課總節數(授課數乘以教師

人數)除以零點七除以學生數；若人數未達十人則於行政費

項下扣減總收費百分之五之費用。 

   （二）教保活動課程起訖日以外時間：點心代辦費及午餐代辦費（代

辦費依當年度花蓮縣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之標準計收。） 

六、本服務之公立幼兒園經費支用方式如下： 

   （一）教師鐘點費以每鐘點四百元計算，占總收費百分之七十為限。 

   （二）行政費占總收費百分之三十為限水電費不得超過行政費百分之

十。(若人數未達十人則於行政費項下扣減總收費百分之五之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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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費作為印刷紙張、教材講義、事務費、雜支、水電及行政

人員加班費等費用。 

   （四）各項收支項目均應依一般會計手續規定辦理，各園應以代收代

付納入專戶儲存，並專款專用；如有結餘款，應充實與教學活

動相關之教材、物品，並於該學年內支用完畢。倘仍有餘款，

應依比例退還家長。 

七、公立幼兒園服務暫停或退出之退費，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因各園園務因素暫停辦理者，按暫停節數與當月日數之比例，

全額退還。 

   （二）因家長幼生因素停止參加者（家長須提出書面申請並敘明理

由），應按月計算退還剩餘月份之費用（退出當月剩餘日數之

費用不予退還）。 

八、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幼生補助基準及收退費辦法依各教 

    保服務機構報本府核准或國教署審議通過之延長照顧服務收費，予以 

    補助。 

九、辦理本服務認真負責之公立幼兒園教師，得依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酌予獎勵；國小附設幼兒園辦理本服務，列入相關

人員之年終考核及校長年度考核事項；已領取鐘點費之教保服務人

員，則不得獎勵。 


